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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本公告由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1)條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其已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審議並批准有關建
議修訂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決議案。

根據聯交所於二零二三年六月刊發「建議擴大無紙化上市機制及其他《上市規則》修訂」的
諮詢總結，上市規則的相關修訂已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效，因此，（其中包
括）在所有適用法律及法規的許可範圍內，上市發行人須(i)以電子方式向其相關證券持有
人發送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公司通訊（定義見上市規則），或(ii)在其網站及聯交所網站提供
公司通訊。

鑒於上文，並根據本公司的實際情況，董事會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建議修訂」）。建議修
訂主要包括(a)使公司章程符合上市規則的相關修訂，該修訂規定上市發行人自二零二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須以電子方式向其證券持有人發佈公司通訊；及(b)縮短股東大會的
通知時限，使之符合境內有關法律法規，提高議事效率。

建議修訂全文載於本公告附錄。建議修訂中以刪除線表示將予刪除的文字，以加粗字體
表示新增的文字。除建議修訂外，公司章程的其他條文將維持不變。建議修訂乃以中文
編製，英文譯本僅供參考。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建議修訂須經本公司股東（「股東」）於本公司將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召開的股東週
年大會（「年度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後，方可作實。一份載有（其中包括）
建議修訂之詳情，連同召開年度股東大會之補充通知之補充通函將會盡快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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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1 第五十四條 公司召開股東大會，應當
於會議召開四十五日前發出書面通知，
將會議擬審議的事項以及開會的日期和
地點告知所有在冊股東。擬出席股東大
會的股東，應當於會議召開二十日前，
將出席會議的書面回覆送達公司。

第五十四條 公司召開年度股東大會，
應當在召開會議前至少二十一日發出通
知，公司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應當在召
開會議前至少十五日於會議召開四十五
日前發出書面通知，將會議擬審議的事
項以及開會的日期和地點告知所有在冊
股東。擬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應當於
會議召開二十日前，將出席會議的書面
回復送達公司

2 第五十八條 股東大會通知應當向股東
（不論在股東大會上是否有表決權）以專
人送出或者以郵資已付的郵件送出，受
件人地址以股東名冊登記的地址為準。
對內資股股東，股東大會通知也可以用
公告方式進行。

前款所稱公告，應當於會議召開前四十
五日至五十日的期間內，在國務院證券
主管機構指定的一家或者多家報刊上刊
登，一經公告，視為所有內資股股東已
收到有關股東會議的通知。

第五十八條 股東大會通知應當向股東
（不論在股東大會上是否有表決權）以專
人送出或者以郵資已付的郵件送出，受
件人地址以股東名冊登記的地址為準。
對內資股股東，股東大會通知也可以用
公告方式進行。

前款所稱公告，應當於會議召開前四十
五日至五十日的期間內，在國務院證券
主管機構指定的一家或者多家報刊上刊
登，一經公告，視為所有內資股股東已
收到有關股東會議的通知。

股東大會會議通知應當向股東（不論在
股東大會會議上是否有表決權）以公告
或本章程另行規定的其他方式送出。

3 第一百五十三條 公司的財務報告應當
在召開股東大會年會的二十日以前備置
於本公司，供股東查閱。公司的每個股
東都有權得到本章中所提及的財務報
告。

公司至少應當在股東大會年會召開前二
十一日，將董事報告及前述報告以郵資
已付的郵件寄給每個境外上市外資股股
東，受件人位址以股東名冊登記的地址
為準。

第一百五十三條 公司的財務報告應當
在召開股東大會年會的二十日以前備置
於本公司，供股東查閱。公司的每個股
東都有權得到本章中所提及的財務報
告。

公司至少應當在年度股東大會年會召開
前二十一日，將董事報告及前述報告以
郵資已付的郵件寄給每個境外上市外資
股股東，受件人位址以股東名冊登記的
地址為準。董事報告及財務報告亦可以
本章程另行規定的其他方式送交每個境
外上市外資股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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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4 第一百八十六條 （一）除本章程另有規
定外，公司發給股東的通知、資料或書
面聲明，必須根據每一股東的註冊位
址，由專人或以預付郵資的函件送交持
有登記股份的股東。

（二）如果通知以郵遞送達，只要含有通
知的信函位址正確，並已預付郵資和付
郵，則通知應視為已作出，並自付郵日
起5個工作日後，視為已收悉。

（三）股東、董事發給公司的通知、指
令、檔、資料或書面聲明，應留放在或
以掛號郵件發往公司法定地址，或留放
在或以掛號郵件發往公司的註冊代理
人。

（四）股東、董事發給公司的通知、指
令、檔、資料或書面聲明，可以通知、
指令、檔、資料或書面聲明的郵遞日期
證明在正常郵遞情況下，已在規定的時
限內送達，並可以根據清楚寫明的位址
和預付的郵資證明送抵。

關於行使權力終止以郵遞方式發送股息
單，如該等股息單未予提現，則該項權
力須於該等股息單連續兩次未予提現後
方可行使。然而，在該等股息單初次未
能送達收件人而遭退回後，亦可行使該
項權力。

關於行使權力出售未能聯絡的股東的股
份，除非符合下列各項規定，否則不得
行使該項權力：

(1)有關股份於十二年內最少應已派發
三次股息，而於該段期間無人認領股
息；及

(2)公司於十二年屆滿後於報章上列登
廣告，說明其擬將股份出售的意向，並
知會香港聯交所。

第一百八十六條 （一）除本章程另有規
定外，公司發給股東的通知、資料或書
面聲明，必須根據每一股東的註冊位
址，由專人或以預付郵資的函件送交持
有登記股份的股東。可以下列形式發
出：

(1)以專人送出；

(2)以郵遞方式送出；

(3)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進行；

(4)以公告方式進行；

(5)在公司及╱或證券交易所指定的網
站上發佈方式進行；

(6)公司或受通知人事先約定或受通知
人收到通知後認可的其他形式；

(7)公司上市地的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和
證券交易所認可的或本章程規定的其他
形式。

（二）如果通知以郵遞送達，只要含有通
知的信函位址正確，並已預付郵資和付
郵，則通知應視為已作出，並自付郵日
起5個工作日後，視為已收悉。

（三）股東、董事發給公司的通知、指
令、檔、資料或書面聲明，應留放在或
以掛號郵件發往公司法定地址，或留放
在或以掛號郵件發往公司的註冊代理
人。

（四）股東、董事發給公司的通知、指
令、檔、資料或書面聲明，可以通知、
指令、檔、資料或書面聲明的郵遞日期
證明在正常郵遞情況下，已在規定的時
限內送達，並可以根據清楚寫明的位址
和預付的郵資證明送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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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關於行使權力終止以郵遞方式發送股息
單，如該等股息單未予提現，則該項權
力須於該等股息單連續兩次未予提現後
方可行使。然而，在該等股息單初次未
能送達收件人而遭退回後，亦可行使該
項權力。

關於行使權力出售未能聯絡的股東的股
份，除非符合下列各項規定，否則不得
行使該項權力：

(1)有關股份於十二年內最少應已派發
三次股息，而於該段期間無人認領股
息；及

(2)公司於十二年屆滿後於報章上列登
廣告，說明其擬將股份出售的意向，並
知會香港聯交所。

5 第一百八十八條 本章程由董事會負責
解釋。

本章程以中文和英文寫成，以中文本為
準並具有法律效力。

第一百八十八條 本章程由董事會負責
解釋。

本章程未盡事宜，依照法律、行政法
規、部門規章和公司上市地證券監管規
則等有關規定結合本公司實際情況處
理。本章程與新頒佈實施或修訂的法
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或公司上市地
證券監管規則等有關規定有抵觸的，以
新頒佈實施或修訂的法律、行政法規、
部門規章和公司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等
有關規定為準。

本章程以中文和英文寫成，以中文本為
準並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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